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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9－16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且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公司”）向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贷款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贷款期限不超过壹

拾伍年，并以中洲控股金融中心 A 座 33A、34A 物业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时公司为

香江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具体条件以实际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

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的《关于核定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 20

18-72 号公告《关于核定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额度计划的公告（更新后）》），对符合条件

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本次为香江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在公司已授权预计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香江公司的累计预计担保额度为 15亿元，目前已使用额度 8亿元（含

本次的担保额度 2亿元），剩余担保额度为 7亿元。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表决结果为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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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045468XJ 

3、 成立日期： 2006年5月24日 

4、 注册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88号中洲控股金融中心A座39层 

5、 法定代表人： 尹善峰 

6、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7、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上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为

酒店提供管理服务,打字复印、会议及展览展示策划、票务代售；干洗衣服代收，

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住宿，餐饮服务，美容美体，经营健身房，经营

游泳池，旅游业务。 

8、  股权架构如下： 

9、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末 2018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91,657.77 471,086.53 

负债总额 294,341.21 374,998.5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9,900.00 292,491.0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29,870.90 81,335.33 

净资产 97,316.56 96,087.94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17 年 1-12 月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42,097.75 32,648.74 

利润总额 3,041.17 -1,373.33 

净利润 2,193.94 -1,228.62 

100%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香江置业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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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公司为香江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贰亿

元整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贷款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

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

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

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香江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

请的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贷款本金以及利

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本次担保金额在本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 6《关于核定公司 2018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的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028,784.63 万元。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077,066.4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 

67.9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9,85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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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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